
數據治理組 

數據治理組工作項目有「資料共享」及「數位基礎建設」兩項，進度

如下： 

一、 資料共享方面： 

（一） 聯徵中心「金融科技業者應用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作業」

於 111 年 3 月 31 日正式開放金融科技業者申請後，截至

112 年 2 月底止已有 4 家金融科技業者正式遞件申請，待

聯徵中心完成業者之輔導審查作業後，金融科技業者將可

正式使用這項服務。 

（二） 為盤點金融機構對跨非金融機構及跨市場數據資料需求及

可能涉及之法規，已於 111 年 3 月 1 日函請各金融周邊單

位及公會協助填寫「跨非金融機構及跨市場數據資料需求

及意見調查表」，相關調查結果已提報 111 年 7 月 12 日數

據治理組第 3 次會議討論。後續並由各金融公會就所提資

料需求之適法性、合理性、必要性及正當性重新評估後列

出最終需求項目及優先順序，於 111 年 9 月 2 日提交予金

管會進行後續可行處理機制之評估。 

（三） 為協助金管會訂定資料分級及資料治理規範，聯徵中心辦

理「金融服務提供者跨機構或跨市場資料共享之資料分級

及資料治理規範委外研究案」，針對國內金融服務提供者常

見及未來可能運用的資料共享應用場景，就資料分級及資

料治理制度提出建議，於 112年 3月結案。 

二、 數位基礎建設方面： 

（一） 為推動金融行動身分識別標準化機制，金融行動身分識別

聯盟（金融 FIDO聯盟）於 110年 5月 4日成立，自成立迄

今已有 133 家機構參與，共同推動導入 FIDO 標準之行動

身分識別服務機制。 



（二） 將票交所現行「電子化授權（eDDA）服務-身分確認服務機

制」納入金融機構快速身分識別機制；並就「晶片金融卡身

分核驗機制」於 111 年 6 月底提供測試環境予金融機構進

行測試作業，並於同年 9 月試營運且正式上線。金管會並

同意金融機構可先以現行「金融機構辦理快速身分識別機

制安全控管作業指引」向主管業務局申請業務試辦。 

（三） 金融行動身分識別聯盟(金融 FIDO聯盟)於 111年 12 月 1

日召開「金融 FIDO聯盟」運作機制說明會，並於 111年 12

月 12日將「金融機構辦理快速身分識別機制安全控管作業

指引(草案)」修正案函報金管會，待金管會核備後，作為金

融機構辦理金融 FIDO 業務試辦案之依循。 

 


